
附件1

高明区新增纳入禁养区范围畜禽养殖场清理

补偿补助流程图

启动补偿。属地镇政府把初步确定的补偿金额报区政府审核，经同意后再组织实施清理工作。





由属地镇政府核实养殖场情况，包括清理对象的名称、地址、建成时间、养殖规模、有关手续办理情况（是否符合《指南》要求）、需要清理面积、污染治理设施等，确定是否符合清理条件，并把清理名单报区畜禽清理工作专班，确定清理名单。





 是





否





是





补偿和补助资金由区、镇两级财政按各占8:2比例分担解决。





各部门在《高明区畜禽养殖场清理补偿补助发放汇总申请表》加具意见及公章后，由生态环境分局报区财政局审核并划拨资金。





    否，重新确认





生态环境分局组织区农业农村局和自然资源分局联合对资料及畜禽养殖现场进行核定，确认现场与材料是否一致。





清理完成后，由属地镇政府组织填报《高明区畜禽养殖场清理补偿补助发放汇总申请表》，向生态环境分局提交资金申请，同时抄送区农业农村局和自然资源分局。





启动补助，由镇政府告知养殖户相关政策，鼓励限期自行清理。





需提供材料：


1.养殖户或个人提交资金申请文件；


2.限期内自行完成清理协议书；


3.养殖场建设时间的相关证明材料；


4..《高明区畜禽养殖场清理面积确认表》；


5.提供畜禽养殖场所有拆迁物拆迁前后的对比照片；


6.工商营业执照及相应的对公银行账号[如没有，则提供个人身份证和及相应银行账号（须手指印模）]。





养殖场环保、农业、国土等手续是否完善











